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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

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

的補充協議

茲提述映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

容有關為對配售股份進行配售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該公告所界定

的詞彙具有本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。

補充協議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根據配售協議，訂約方已協定： (i)倘配售事項之條件未獲達成，配售協

議項下之所有權利及責任將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（「原訂最後截止日期」）（或本公司與配

售代理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）或之前停止及終止；及 (ii)釐定配售價之日期預期將為二零一

五年一月三十日或前後，惟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（「原定價日」）。

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補充協議（「補充協議」），據此，訂約方

同意 (i)將原訂最後截止日期修訂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（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可能協定之

其他日期）（「新訂最後截止日期」）；及 (ii)將原定價日修訂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或前

後，惟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（「新定價日」）。

除有關新訂最後截止日期及新定價日之變動外，該公告所述有關配售事項之所有其他條款

及條件維持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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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留意配售事項須待「配售事項之條件」一節所載之配售協議項下之條件

達成後，方告作實。由於配售事項可能會亦可能不會完成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

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映美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

歐國倫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柏賢先生、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，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明

先生、孟焰先生、徐廣懋先生及楊國強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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